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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总 论

1.1评价目的

受长江航道局委托，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长江中游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该工程施工和营运将对区域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评价拟在对工程区域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工程污染分析，数值模拟等方法预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提出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可行措施，为工程决策提供依据，指导工程环境保护设计和工程施工及营运期环境管理，使工程建设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⑴实施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是落实国家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重要战略部署，实现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目标的内在要求。

⑵实施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是与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衔接，发挥整体效益，进一步提升中游航道通过能力，服务沿江经济的迫切需求。
⑶实施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是系统解决浅滩碍航问题，遏制宜昌枯水水位不断下降趋势的根本措施。
⑷实施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是改善芦家河沙泓进口航道条件、稳定关洲右汊进口水深、维持河道自身水位控制作用的迫切需要，将为该河段系统治理的实现奠定重要基础。

1.3评价范围

根据《内河航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J227-2001)中评价范围的划分原则和工程实际情况，确定本项目各环境要素评价范围如下：
⑴ 水环境：枝城长江大桥至枝江昌门溪断面总长25km长江河段。
⑵ 生态影响：水域生态评价范围为长江宜昌市猇亭区至昌门溪断面，总长65km的长江水域；陆域生态评价范围为枝城长江大桥至枝江姚港镇断面之间航道最高淹没线外100m以内范围。
⑶ 声环境：枝城长江大桥至姚港镇断面之间航道最高淹没线外200m范围。
⑷ 环境空气：枝城长江大桥至枝江姚港镇断面之间航道最高淹没线外200m范围。

⑸ 环境风险：枝城长江大桥至枝江昌门溪断面总长25km的长江水域。

⑹ 社会环境：本项目确定的直接影响区，即枝江市。

1.4评价等级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工程特征及所在地的环境特征，确定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表1                   评价等级划分

	环境要素
	工作等级
	评价等级划分依据

	水环境
	二级
	依据HJ/T 2.3-93和JTJ 227-2001，本工程属A类航道工程项目，营运期排放的污水主要是航道内的船舶污水，污水排放量＜1000m3/d，水质复杂程度为简单，工程范围有取水口分布，但整治工点不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范围内。

	生态环境
	一级
	依据HJ 19-2011和JTJ 227-2001，本工程属A类航道工程项目，占用水域面积0.95km2＜20km2，长度24km＜50km，评价水域涉及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和“四大家鱼”产卵场等特殊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空气
	三级
	依据HJ 2.2-2008，本项目位于平原地区，营运期航道本身不排放任何污染物，间接影响为船舶废气，主要污染物为SO2、NOx等，属无组织排放且发生量很小，评价按三级进行。

	声环境
	三级
	依据HJ 2.4-2009，本项目位于GB3096-2008的2类区，环境保护目标处的噪声等效A声级增高量在3dB(A)以内，且受影响人口变化不大，不涉及特殊声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风险
	二级
	依据HJ/T169-2004，项目本身不存在物质危险性和功能性危险源，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由间接行为导致，主要环境风险为船舶燃料油泄漏，非重大危险源。


1.5 环境保护目标

⑴ 水环境保护目标
工程所在长江左、右岸分布有取水口10个，其中工业用水取水口7个，生活用水取水口6个。

⑵ 环境空气、声环境保护目标、

关洲水道左汊控制工程最近居民点为同济垸村；芦家河水道碛坝洲石泓护底带工程评价范围内分布沿江村五组，列为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

⑶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和长江枝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是本江段的生态保护目标。

2.0  工程概况

2.1  工程地理位置

宜昌~昌门溪河段位于长江中游湖北省宜昌市、荆州市境内，河段上起葛洲坝，下至昌门溪，全长约89km。河段左岸属湖北省宜昌市区、枝江市，右岸属湖北宜昌市区、宜都市及松滋市，工程整治范围位于枝江市。

2.2  工程建设方案

2.2.1 项目建设标准

一期工程主要针对宜昌～昌门溪河段河段中的关洲、芦家河水道进行治理，河段属于长江干线宜昌～城陵矶段，根据《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关于2020年前建设标准的要求，其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规模和建设标准为：

⑴建设规模：整治河段全长16km。

⑵建设标准：Ⅰ级航道，通航由2000～3000吨级驳船组成6000吨级～1万吨级的船队。

⑶通航代表船队：代表船型为3000t级货船，船型尺度为95.0m×16.2m×3.0m；设计代表船队为2000吨级驳船组成的船队1942kW+4×2000t，船队尺度为196m×32.4m×3.0m；3000吨级驳船组成的船队1942kW+4×3000t，船队尺度为266.0m×32.4m×3.2m。。       

⑷航道尺度：3.5m×150m×1000m。

⑸保证率：98%。

2.2.2 工程整治方案

①关洲水道

左汊控制工程：在左汊进口至关洲头部布置一道护滩带及一道潜坝，长度分别为1170m（含勾头765m）、1174m，潜坝坝顶高程为32.2m（当地航行基面下3m），守护宽度为120m。

②芦家河水道

碛坝鱼嘴及石泓护底工程：碛坝洲体鱼嘴工程由两道护滩带组成，长分别为2860m和452m，守护宽度为120m，其中鱼嘴工程头部为坝体，顶高程为35.3m（当地航行基面上1m）；石泓尾部布置两道护底带长分别1198m、1088m，宽度为120m。

2.2.3 工程投资

推荐方案总投资估算费用为41557.82万元。施工时间为两个枯水期。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3.1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在枝城长江大桥下游100m、罗家河口、姚家垸和马峪河口置四个监测断面，监测结果表明：工程所在长江江段各断面各项监测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3.2  环境空气现状

在关洲水道左岸的同济垸村和芦家河水道右岸的沿江村设置2个监测点位，监测结果表明评价区域TSP、PM10、SO2、NO2日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要求。

3.3  声环境现状

1#点为洋溪镇，2#点为同济垸村，3#为熊家棚子，4#点为沿江村五组4个监测点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3.4  生态环境现状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于2012年3月和8月对工程河段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水生植物及鱼类资源现状进行了调查，于2012年4月-7月对该江段鱼类早期资源进行监测。调查结果表明，评价区有浮游植物6门106种，其中硅藻门55种，绿藻门28种，蓝藻门14种，裸藻门6种，隐藻门2种，甲藻门1种，平均密度为1.03×104ind./L，平均生物量为0.162mg/L，多样性指数值为2.51，优势类群为针杆藻、直链藻、脆杆藻和小环藻。浮游动物共68种，以轮虫为最多，有25种，枝角类15种，原生动物14种，剑水蚤9种，哲水蚤5种，平均密度为4.16×103ind./L，平均生物量为0.084mg/L，多样性指数值4.15，优势类群为轮虫的拟铃壳虫属和砂壳虫属，枝角类的象鼻溞属和尖额溞属，桡足类的剑水蚤属和哲水蚤属。底栖动物51种，寡毛纲10种（属），腹足纲12种（属），瓣鳃纲7种（属），昆虫纲16种（属），软甲纲4种（属），涡虫纲和蛭纲各1种（属），平均密度和平均生物量分别为7.36个/m2和0.998g/m2。多样性指数为3.18，优势类群为霍甫水丝蚓、钩虾。调查期间采集鱼类56种，隶属于8目、16科，其中，鲤形目37种，鲇形目7种，鲈形目7种；调查期间渔获物中重量百分前六位的种类依次为鲤、鲢、草鱼、南方鲇、鳊和鳙。调查的鱼卵密度为2.04个/m3，仔鱼密度为10.91尾/m3。评价区位于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内和长江枝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内，但不属于渔业养殖区。

环境影响评价

4.1  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4.1.1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

⑴水下施工作业对水环境的污染影响

护滩、护岸工程采用的材料主要是石料、水泥、钢筋、丙纶布、长丝机织布和无纺布，在水下不会老化腐烂，这些材料在汉江航道整治工程、长江中游界牌河段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应用情况表明，对水质总体污染影响较小。

关洲水道：宜昌港务局枝城港水厂取水口位于整治工点上游1150m，本河段为非感潮河段，施工产生的悬浮物不会对上游该取水口水质产生污染影响；宜都兴发化工有限公司水厂、宜都市林森科技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水厂取水口位于长江右岸且正对整治工点860m外，而整治工点位于关洲上，两者之间有300m航道水域隔开，施工产生的悬浮物影响范围主要在下游平行方向100m、垂直水流方向50m内，不会对该两个取水口产生污染影响。

芦家河水道：丽源（湖北）科技有限公司取水口位于整治工点上游1400m，施工产生的悬浮物不会对上游该取水口水质产生污染影响；由于施工工点距离各取水口距离均在1700m以外，航道整治涉水施工不对百里洲洲坝水厂、百里洲镇水厂、61699部队水厂、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水厂、枝江山水化工公司水厂取水口水质产生悬浮物污染影响。

⑵ 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

施工船舶舱底油污水应经船舶自带的油水分离器处理或委托有资质的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处理，不得任意排放，对工程河段水环境造成的石油类污染影响基本无影响。
⑶ 陆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施工人员就近租用居民房屋，生活污水主要通过农舍中既有化粪池进行简单处理后用作农肥，不排入长江，对水环境基本不产生污染影响。

4.1.2  营运期水环境影响

⑴ 到港船舶舱污水

航道整治后，水体的自净能力将得到提高。随着大吨位船舶比例的逐步提高，大吨位船舶的防污设施明显好于小型船舶。
过往船舶舱底油污水应经船舶自带的油水分离器处理并委托有资质的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处理，不得任意排放，基本不会对工程河段水环境造成石油类污染。

生态环境影响结论

4.2.1  工程对陆域生态的影响

⑴ 工程占用植被类型情况

本工程所用砼块均商购预制构件，不设置临时预制场；项目施工人员住宿依托大堤内侧现有生活区，不需另外单独征地；工程无弃土，无需设置弃土场。
⑵ 陆生植被生物量损失

项目永久占地主要是关洲水道护滩带、潜坝根部护岸工程及芦家河水道两道护底带根部护岸工程，占用的植被类型主要以意杨林，狗牙根、野艾蒿草丛为主，共占用土地面积1.6万m2；其中意杨林0.6万m2，狗牙根、野艾蒿草丛1.0万m2，损失植被生物总量800t。

4.2.2  工程对水生生态影响预测和分析

⑴ 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抛石、沉排过程中扰动局部水体，造成水质浑浊，水中悬浮物浓度升高，降低了江水的透光率，因而影响浮游生物的光合作用。浮游生物会因水质的变化而减少，导致施工区域内生物量减少。根据水环境预测分析，悬浮泥沙影响范围为作业点下游100m以内，影响范围小且主要在近岸，同时由于浮游生物具有普生性，其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因此工程水下施工对浮游生物的影响可得到很快的恢复，工程对江段浮游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较小。

施工对水体中浮游动物的影响较小，且都是暂时性的，在施工结束后一段时间，随水体自净能力恢复而得到改善，浮游生物可基本恢复到施工前的水平。

⑵ 底栖动物的影响

抛石、沉排形成的护滩带和护底带等，将影响局部的底栖动物的数量和种类。本项目施工期底栖生物总损失量为3.11t，但沿线水生底栖动物在附近其它地区相似的环境中亦有分布，并非是本地区的特有种，因此从物种保护的角度看，工程的建设不会导致这些物种的消亡。

工程施工期对水体中底栖动物的影响较小，且大多是暂时性的，施工结束后可恢复。

⑶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整治建筑物占用水域面积造成鱼卵仔鱼的损失，工程造成的鱼苗总损失量约为780942尾。
施工水域范围小，施工期间噪声和人群活动会对鱼类有驱赶作用，基本不会对其造成不利的影响。为减小不利影响，施工期选择在枯水季节（11月～3月）进行施工，这期间鱼类处于越冬期，大多栖息于深水区，且每年5～8月份是珍稀保护水生动物的活动高峰期，可以有效避免不利影响。

本工程施工范围较小，不影响鱼类物种资源的保护。工程完成后，原有的鱼类资源及其生息环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评价范围鱼类种类、数量的影响小。

航道整治后，有利于增加枯水期水深、航宽；有利于水流归槽，流速加快；有利于鱼类洄游。

4.3  环境空气影响评价

4.3.1  施工期环境空气影响

施工船舶主机、运输车辆及其它施工机械产生的燃油废气对环境的污染影响很小，施工作业粉尘不会对附近居民产生污染影响。
4.3.2  营运期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航道内的大气污染源主要是船舶废气。船舶废气为无组织排放源，具有近距离的污染特点，废气的排放将对环境空气将产生一定污染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在排放点50m范围内，均发生在航道范围内，不会对航道两侧的居民产生污染影响。

4.4  声环境影响评价

4.4.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

关洲护滩带、潜坝及碛坝洲护底带根部护岸施工主要作业机械为推土机、挖掘机及装载机，其单机噪声昼间影响在10m内范围，夜间影响在65m内范围；三台机械同时施工噪声昼间影响在18m内范围，夜间影响在100m内范围，护岸工程距离附近居民点170m外，施工作业昼、夜间噪声不会对居民产生干扰影响。

施工期噪声影响面相对较窄，具有暂时性和间歇性的特点，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影响即消失。
4.4.2  营运期声环境影响

航道整治后，附近居民离航道中心线的距离均在350m以外，航行船舶噪声影响范围主要是在长江上，基本不会对航道沿线居民造成噪声超标影响。

4.5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工程不专门设置临时预制场，所用预制件均根据需要商购成品。
整个施工期生活垃圾发生量约为30t，废渣总量30kg。

营运期航道本身不排放认为固体废物，间接污染为船舶废物。船舶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废物，以有机污染物为主，由船舶设置容器收集后送交海事部门指定单位处置。
5.0  环境保护措施

5.1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施

5.1.1 水污染防治措施
⑴ 施工期 

抛石、护岸(滩)等水下施工作业应安排在枯水期内完成。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清场，建筑垃圾不得弃至航道中。

舱底油污水送船舶污水接收船或岸上的油污水接收单位接收处理；船舶生活污水收集后送枝江海事处接收船只接受后处理。任何船舶不得向施工水域排放舱底油污水或生活污水。严禁将船舶垃圾投入航道中。
船舶运输施工材料过程中应采取遮盖措施，加强管理，避免施工材料坠入航道中，造成水环境污染。

施工时可租用关洲水道左岸的同济垸村和芦家河水道右岸沿江村居住房作为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通过农舍中既有化粪池进行简单处理后用作农肥。

⑵ 营运期 

航道管理部门和当地环保部门应督促航道沿线的港口码头配备合格的生活污水和含油污水处理装置以及船舶垃圾接收设施。
过往船舶舱底油污水应经船舶自带的油水分离器处理或者委托有资质的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处理，不得在本航道河段内任意排放；船舶应当按照规范要求设置与生活污水发生量相适应的处理装置或储存容器。任何船舶不得向内河水域排放不符合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

5.1.2 减缓生态环境破坏及生态恢复措施

⑴ 禁止将施工营地、施工场地布置在长江河道内滩地上，不得随意破坏洲滩和岸坡上的植被。陆域施工时严禁随意砍伐工程附近区域的树木或破坏植被。

⑵利用工程构筑物营造利于水生生物附着的亲水护坡、护岸等，在部分河段的护岸(滩)过程中，将丙纶布换成编织物，由石块压基脚，岸上部分打不装来稳定编织物，以给水生维管植物的生产留出固着基质；部分砌石、混凝土护岸营造成蜂窝状，利于水生生物吸附和生存。
⑶目前长江航道整治上已经普遍采用的是钢丝网护垫结构铺筑的护岸，钢丝网格采用耐腐蚀、高强度、柔性好的钢丝编织成网笼，其内充填石料而成，具有整体性和透水性好、可适应变形、耐久、防水流冲刷和防浪、不破坏垫层、网垫内充填物选材范围广等优点，可有效防止水流对岸坡淘刷而导致岸坡变形。由于网垫表面粗糙，泥沙易于落淤在网格内，在护坡上撒上草籽后可以长出草皮，形成一片绿色护坡，最大限度地保护工程周边的环境。“生态护坡”护坡上人工栽植的小型绿色植物。
⑷施工单位应加紧与渔政部门的联系和协商，水下施工过程应接受专家指导，尽量避开鱼类洄游产卵季节，施工时应采用相应的干扰措施驱赶鱼类，以避免对鱼类的伤害。

⑸依据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7]130号《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失进行生态补偿，后开展渔业资源恢复工作，每年定期开展增殖放流，放流品种主要为四大家鱼。

⑹水生生物保护措施

①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管理力度

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应充分认识到保护江豚等珍稀水生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加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力度，加强对承包商、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严禁施工人员利用水上作业之便捕捞珍稀水生保护动物。

②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所签定的承包合同中应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条款，并附有环保要求的具体内容。

③ 建立高效有力的监管体系，加强对珍稀水生生物的保护。

合理进行施工组织，工程水下施工应避开鱼类产卵繁殖期及鱼苗摄食育肥期（4月～7月），以及珍稀保护水生动物的活动高峰期（5月～8月），选择11月～3月的枯水季节进行，避开珍稀保护水生动物的洄游高峰期。

④ 优化施工管理和施工工艺

为避免施工期间对江段珍稀水生生物造成伤害，施工单位应优化施工工艺方案，控制施工作业。抓紧施工进度，尽量缩短作业时间。

从保护水生生物的角度，优化施工方法特别是水下施工方法，尽量减轻水下噪声。陆上施工时也应尽量减轻噪声污染。水下施工应避免昼夜连续作业。

⑤ 减少水域污染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施工中的弃渣不得排入江中。

⑥ 控制施工船舶数量，尽可能给中华鲟和江豚留出活动通道和空间，枯水季节尤其要特别注意控制施工船只密度和数量。一般而言，施工船舶之间距离不小于200m。

⑦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可采用“海豚记录仪”对中华鲟实施有效监控。

5.1.3  防治环境空气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加强对施工机械、车辆及船舶的维修保养，禁止以柴油为燃料的施工机械超负荷工作，减少燃油废气的排放。

5.1.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⑴ 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保持施工设备低噪声运行状态。

⑵ 应尽量避免夜间作业，减少噪声污染影响。

⑶ 航道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船舶的管理，对船机设备噪声达不到船检要求的船舶应禁止其进入航道从事运输活动。

5.1.5  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⑴施工场地内配备垃圾桶，设置临时垃圾集中堆放场地，施工结束后，施工场地应及时平整，清场要彻底。施工营地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城市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维修过程中的废渣经收集后送宜昌市具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处理。

⑵ 船舶垃圾严格按照交通部2005年第11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执行。生活垃圾和生产废物由有资质的单位收集后送岸上处理，严禁将船舶垃圾投入航道中。

6.0  结  论

工程的实施具有广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工程实施后，工程所在江段通航条件将得到一定的改善，航行安全将显著提高，对促进区域水运事业的发展、区域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作用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工程施工期对环境有短暂的污染影响，但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强管理，是可以避免或减缓的，施工期的环境影响是暂时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污染也随之消失。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和《长江干线航道建设规划（2011～2015年）》，基本落实了《长江干线航道建设规划（2011-201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有关要求。工程实施不会造成水文情势重大变化，生态影响有限，通过合理的生态恢复、补偿措施减缓对生态环境影响，可使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并能够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在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后，长江中游宜昌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在环境上是可行的。

